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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2022 年度罗山县县长质量奖评选
公 告

为进一步发挥政府质量奖示范引领作用，引导全县广大组织

建立和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，不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，提升质

量竞争力，加快建设质量强县，根据《罗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罗山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罗政文〔2022〕13 号）规

定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开展 2021-2022 年度罗山县县长质量奖

评选工作公告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罗山县县长质量奖（以下简称县长质量奖）由县政府设立，

奖励为建设质量强县作出突出贡献、在全社会具有显著示范带动

作用的单位（组织）。2021-2022 年度县长质量奖分为县长质量奖

和县长质量奖提名奖，总数量不超过 6 个，其中县长质量奖不超

过 4 个，提名奖不超过 2 个。

参评单位（组织）包括罗山县行政区域内农业、制造业、工

程建设业、服务业等产业中的优势企业或单位（组织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基本条件

1.在罗山县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，正常运行 3 年以上。

2.质量水平领先。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积极实行卓越绩效管

理，连续 3 年自评良好；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可放宽至 2 年。

3.质量创新能力强。将创新作为提升质量的有效手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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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推动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、制度创新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

核心技术。

4.具有突出的经营业绩或社会贡献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

其上年度营业收入、利税总额或总资产贡献率等主要经济效益指

标位居全县同行业前列。非营利性组织社会贡献突出并获业务主

管（指导）部门或登记管理部门推荐。

5.品牌优势突出。依法诚信经营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具有

良好的诚信记录和社会声誉。

（二）近三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

1.不符合国家产业、质量、环保等政策。

2.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取得相关证照而未取得的。

3.发生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责任事故。

4.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和县级监督抽查产品不合格，出口产

品因质量问题导致国外索赔、退货、通报调查，存在严重服务质

量问题。

5.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亏损。

6.参加各级政府质量奖评选活动存在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。

7.出现严重失信行为且依法被相关单位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名单。

8.发生其他严重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。

三、评选标准

县长质量奖的评审标准主要依据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

(GB/T19580)、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》(GB/Z19579)和《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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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等，遵循科学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公告通知。县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办公室）在县级主要媒体、网站发布 2021-2022 年度县长质量奖

评选公告或通知。

（二）组织申报。符合条件的单位（组织）自愿申报,如实填

写申报表。申报单位（组织）应当在本组织内部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对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出具申报意见后，

向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（整理成册的纸质材料一式

三份，word 或 wps 电子版材料一份）。

（三）初审推荐。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所收申报材料的完

整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进行严格初审把关，并报当地政

府同意后，将申报材料、初审推荐报告及所在地政府推荐意见一

并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报送至办公室。

（四）受理及审查。办公室在规定时限内对申报单位（组织）

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形成县长质量奖受理名单并向社会公示。

对列入县长质量奖受理名单经公示无异议的申报单位（组织）提

交评审组按照规定进行评审。

（五）评审及审议。专家评审组根据县长质量奖评审标准，

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单位（组织）进行材料评审、现场评审，

形成县长质量奖候选名单。经县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审议，决定

县长质量奖拟奖名单，并通过有关媒体、网站等向社会公示。




